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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陇神戎发 股票代码 3005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元勤辉 薛守兵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
号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
号

电话 0931-5347119 0931-5347119
电子信箱 lsrfzq@163.com lsrfzq@163.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07,683,437.23 95,490,953.39 1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93,520.82 -10,540,763.94 10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5,555,989.36 -11,694,688.05 52.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6,197,578.91 -30,021,685.46 153.9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010 -0.0347 102.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010 -0.0347 102.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1.47% 1.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815,324,593.32 866,661,236.00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729,649,769.88 729,356,249.06 0.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9,746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药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3% 90,785,250 0

甘肃生物产业
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1% 21,575,777 0

詹显财 境内自然人 2.26% 6,852,464 0

甘肃省循环经
济产业投资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48% 4,491,800 0

兰州天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17% 3,557,600 0 质押 3,557,600

罗林立 境内自然人 0.84% 2,552,900 0 质押 2,552,800
施梁 境内自然人 0.73% 2,220,000 0
钱薇 境内自然人 0.60% 1,829,100 0
苏贵敏 境内自然人 0.58% 1,751,800 0
康永红 境内自然人 0.55% 1,681,183 1,260,8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甘肃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控股的公司 ，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钱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43,800 股 ， 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5,300 股 ，合计持有 1,829,100 股 。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新丝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获得公司保健食品黄

芪当归胶囊泰国注册证书，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公司保健
食品获得泰国注册证书的公告》（2021-007）。

2、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司原《药品生产许可证》到期。 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收到甘肃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关于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2021-009）。

3、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三元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元药业

“）业务发展的需要，代理销售关联法人甘肃普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安制药“）药
品，预计公司控股子公司三元药业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300 万元。 公司控股
股东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药业集团“）持有普安制药 49%的股份，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甘肃国投“） 间接合计持有其
100%的股份。 公司董事长康海军先生任甘肃药业集团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李建军先生任甘肃
药业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 公司董事刘宏海先生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甘肃国投控制的企业任
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述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在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814.38 万元，三元药业已全额支
付药品采购款项。

4、报告期内，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农垦集团”）、甘肃药业集团合计持有的普安制药 9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 本次交易前，重组交易对方甘肃药业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甘肃农垦集团为上市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甘肃国投 100%持股的子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发行的股份由甘肃药业集团、甘肃
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丝路基金”）、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陇资本“）认购，甘肃药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丝路基金和兴陇资本为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甘肃国投实际控制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已在审议本
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 公司已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履行了本次交易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已发
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截至本报告披露
之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正常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
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
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证券代号：002096� � � � � �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2021-032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秦和清先生的书面
辞职申请。

因个人身体原因，秦和清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秦和清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秦和清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秦和清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秦和清先生在担任公司高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转型发展、规
范运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71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广哈通信 公告编号：2021-026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哈通信 股票代码 3007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伟玲 李林红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
云一路 16 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
云一路 16 号

电话 020-35812869 020-3581286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htchina.com securities@ghtchina.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8,636,664.61 76,438,929.87 1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4,933,154.23 -2,741,280.97 -7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6,106,984.24 -3,196,730.41 -9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1,096,932.34 15,773,728.43 -170.3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238 -0.0132 -80.3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238 -0.0132 -8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0.48% -0.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 期 末 比 上 年 度 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772,144,705.42 780,094,422.53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586,153,979.59 598,977,531.44 -2.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8,4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 股 份 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 州 智 能 装 备 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01% 110,079,895 0 0

广 州 联 电 集 团 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1% 18,504,837 0 0

广 州 市 盛 邦 投 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6,946,560 0 0

广 州 无 线 电 集 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 2,200,012 0 0

余伟 境 内 自 然
人 0.24% 489,400 0 0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一
一八组合 其他 0.22% 463,067 0 0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一
一五组合 其他 0.22% 463,067 0 0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一
一四组合 其他 0.22% 463,066 0 0

许红领 境 内 自 然
人 0.22% 455,600 0 0

滕广友 境 内 自 然
人 0.21% 441,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联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盛邦
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关系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前 10 名普通股股 东参 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余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7,300 股外 ，还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2,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89,400 股 ；
2.公司股东滕广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 股外 ，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1,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41,000 股 。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为了提升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有公司”）

的竞争实力，支持其业务发展及生产规模扩大，促进其主营业务的健康发展，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增加广有公司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广有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 .00 万元。 公司仍持有广有公司 100%股权。 详情请查询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0）。

证券代码：300988� � � � � � � � 证券简称：津荣天宇 公告编号：2021-037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津荣天宇 股票代码 3009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云志

办公地址 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四路 3 号

电话 022-83750361
电子信箱 jrtyzq@tjjinrong.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42,731,277.61 431,995,220.50 4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3,065,994.29 24,524,189.55 3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31,185,106.55 20,335,361.05 5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7,668,822.15 29,755,412.84 -159.3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57 0.44 29.5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57 0.44 2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9% 5.74% 0.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1,229,941,670.40 787,688,639.05 5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864,026,104.43 456,627,640.05 89.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5,803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闫学伟 境内自然人 26.49% 19,567,600 19,567,600
孙兴文 境内自然人 22.43% 16,567,600 16,567,600
云志 境内自然人 4.74% 3,500,000 3,500,000
韩凤芝 境内自然人 4.06% 3,000,000 3,000,000
赵红 境内自然人 3.38% 2,500,000 2,500,000
秦万覃 境内自然人 2.71% 2,000,000 2,000,000
韩社会 境内自然人 2.54% 1,876,000 1,876,000
戚志华 境内自然人 2.44% 1,800,000 1,800,000
魏利剑 境内自然人 1.35% 1,000,000 1,000,000
张浩 境内自然人 1.01% 746,000 74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孙兴文与韩凤芝二者系夫妻关系 ，闫学伟、孙兴文、云志 、韩凤芝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 ，“# 保京 ”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64,8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64,800 股；“# 冯正洪”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96,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96,000 股 ；“# 江世华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 90,018 股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90,018 股 ；“# 胡茂文 ”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6,9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3,000 股 ，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89,900 股 ；“# 易群连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9,100 股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79,700
股；“# 郭开荣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0,500 股 ，合计持有本公司
股票 60,5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662� � � � � � � � � � �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2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审议情况及本次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京威卡威”）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
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威卡威”）、无锡威
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威卡威”）和长春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春威卡威”）的对外融资事项提供担保。上述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且单
笔担保额度不超过 3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披露在《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

近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河北分行”）签订《保
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在建行河北分行办理额度为 8,500 万元的《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提供 8,500 万元的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的授权额
度范围内，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秦皇岛威卡威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08 月 15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璟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道 1 号 (经营场所：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道

121 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中属于禁止经营和许可经营的除外）：汽车零部件、金属制

品、橡胶及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秦皇岛威卡威 100%股权。
秦皇岛威卡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秦皇岛威卡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半年度/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20,704.65 248,466.05
负债总额 73,502.69 88,021.42

净资产 147,201.96 160,444.63
营业收入 228,269.80 105,771.58
利润总额 42,456.83 15,609.96
净利润 36,125.29 13,242.67

注：2020 年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半年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

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
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
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
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3、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若债权
人根据主合同约定， 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
止。 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公司本次提供担保前后对被担保方的担保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比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资产负债率

本 次 担 保 前 担 保
余额（亿元 ）

本 次 担 保 后 担
保余额（亿元 ）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亿元）

北京威 卡
威

秦皇岛威卡威 100% 35.43% 3.25 3.25
4.95无锡威卡威 100% 44.69% 2.20 2.20

长春威卡威 100% 37.95% 0 0
合计 - - 5.45 5.45 4.95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8 月 1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批准且尚处于有效期内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额

为 10 亿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31.58%；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5.45 亿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为 17.21%。 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该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5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安徽
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完成备案

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参与设立基金基本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汉世伟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以 60,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参与设立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元天邦基金”）。

《关于参与设立安徽国元天邦中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
2021 年 7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2021 年 7 月 28 日，国元天邦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合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出具的《营业执照》。

《参与设立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4）2021
年 7 月 3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进展情况
2021 年 8 月 18 日，国元天邦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备案信息

如下：
基金名称：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管理人名称：安徽国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1 年 08 月 18 日
备案编码：SSH868
三、备查文件
1、《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 � � � � � �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1-116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

永弟先生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为 490,406,779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100%，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26.05%， 累计轮候冻结数量为 4,514,618,153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920.5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9.83%，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新增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轮 候 冻 结 日
期

轮候
期限 轮候机关

陈永弟 是 4,399,679 0.90% 0.23% 2021 年 8 月
18 日 36 个月 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

陈永弟 是 486,007,100 99.10% 25.82% 2021 年 8 月
18 日 36 个月 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陈永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陈永弟 490,406,779 26.05% 490,406,779 100% 26.05%

截至公告披露日，陈永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 4,514,618,153 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920.5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9.83%。

三、其他说明
1、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情况，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查询获取的数据外，公司尚未知悉具体原因。 公司将与相关人员保持沟通，督促其及时提供
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公告披露日，陈永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若上述被冻
结股份被司法处置，可能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3、陈永弟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本次新增轮候冻结事项未对公司正常运营产生影
响，公司管理运行情况平稳，公司管理层将加强公司管理，确保公司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34� � � � �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8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浙江点创先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浙江点创先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点创”）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3%， 即不超过 13,582,567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2.96%，若减持期间有回购、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
项，则对该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上述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减持时间过半及
减持完毕或减持区间结束但未减持完毕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点创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计划时间已过半，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点创在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期间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 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数（股 ） 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

浙江点创

合计持有股份 33,220,932 7.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220,932 7.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 浙江点创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情况。

2、 本次减持相关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股份减持的实施与预披露的减持
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

3、 浙江点创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点创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其减持计
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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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内蒙古永太三期建设项目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永太化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内蒙古永太”）第三期建设项目部分车间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其中年产
5000 吨 VC（碳酸亚乙烯酯）、3000 吨 FEC（氟代碳酸乙烯酯）项目试生产方案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经专家评审通过，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一、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内蒙古永太第三期项目投资 15,000 万元， 拟形成年产 500 吨 HMPCA、800 吨 C1202、3000

吨 FEC、5000 吨 VC、30 吨 Fluolead、800Nm3/h 甲醇制氢以及联产品的生产能力。
二、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氟代碳酸乙烯酯）是锂电池电解液常用的添加剂。其中 VC（碳

酸亚乙烯酯）是电解液中的成膜添加剂，能使溶剂分子优先在负极表面形成致密的 SEI 膜，随
着碳酸亚乙烯酯纯度的增加，形成的 SEI 膜致密性增加，溶剂消耗量降低，从而增加锂离子电
池的能量密度和使用寿命。 FEC（氟代碳酸乙烯酯）可以提升电池的容量、循环寿命和低温性
能。

该项目的投产有助于丰富公司锂电及其他材料板块的产品种类， 有利于加快公司战略布
局的实现，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公司
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该项目从试生产阶段到全面达产并产生经济效益尚需一定的时间。 同时， 在前期生产阶

段，项目生产装置、产品产量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有待于观察和不断提升，亦有可能面临市场
需求环境变化、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 内蒙古永太三期项目其余产能建设正在逐步推进，后
续其他产品产能也将陆续释放，但该项目全面建成投产仍需一定时间。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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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1 年 8 月 18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回购的公司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2.44 元 / 股， 回购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19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
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1 年 8 月 19 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059,9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244,405,750 的 0.25%，最高成交价为 19.83 元 / 股，最低成
交价为 19.44 元 / 股，成交总金额 59,986,185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32.44 元 / 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中
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 2021 年 8 月 19 日）前五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

为 31,728,933 股。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3,059,900 股，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事实发生之日
起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7,932,233 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

划。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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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295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对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8 月 12 日，你公司公告称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电缆实业”）与重庆锦添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添翼公司”）签署《关于共同
开发固态电池相关技术及产业化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电缆实业拟在五年内
投入不超过 3 亿元与锦添翼公司共同研发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相关技术， 并推动研究成果
产业化。 你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的生产及销售。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
做出书面说明：

问题 1.公告显示，《框架协议》主要内容为公司建立研发中心，李新禄团队核心技术人员加
盟公司进行研发，取得的知识产权共享，取得研究开发成果可产业化或核算盈利时，公司与李
新禄团队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平台 - 锦添翼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将研究开发成果和已形成的
有形资产投入合资公司。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1）公司建立研发中心、建立小试或中试生产线试制产品、研究开发成果可产业化或核算
盈利以及设立合资公司的预计时间、进度安排以及人财物储备情况。

（2）相关技术研究成功和产业化研究成功预计所需投入的资金总额，以及公司 3 亿元资金
拟投入的具体项目、支付条件及支付进度安排，是否存在“蹭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公司回复：（1）电缆实业将于今年第三季度建立研发中心，同期开展负极材料、正极材料、
固态电解质和固态电芯的小试或中试线的建设，由于研究开发过程中存在不确定因素较多，因
此公司无法预计硅碳负极材料、固态电解质、正极材料、固态电芯达到产业化的具体进度。

因受制于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应用规模、客户接受程度、同行竞争者以及自身生产经营状况
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目前难以预计确切的盈利时间。 因商业化应用情况属于外部不可控因素，
合资公司的设立时间难以预计。根据协议，合作双方约定在研发成果达到可产业化程度或核算
盈利时设立合资公司，具体时间将视合作项目的技术发展水平和市场应用情况而定。

研发中心的选址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区，租赁厂房建筑面积约 1600 平米。 研发
中心建设初期的研发人员由李新禄及其研发团队成员组成， 同时公司在当地以社会招聘的方
式聘请负责财务、采购和销售等专职人员，后期根据项目的发展需要，以社会招聘的方式聘请
研发项目在工程化和商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合作项目在研究、孵化、产业化和商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仪器、机械设备、原材料、化学试剂
等均从研发经费里面支出购买，经公司审批流程审批，形成固定资产的建立固定资产台账明细
和固定资产卡片；形成费用的，直接计入金龙羽当期损益，相关收入计入金龙羽当期收入。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合作开发项目从研究成果到产业应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司确实
无法确定硅碳负极材料、固态电解质、正极材料、固态电芯达到产业化的具体进度。

（2）电缆实业的投资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全部由公司自筹投入，其中拟投资 ~0.7 亿
元分阶段用于研究、 孵化和建设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中试产线及产业化生产线， 拟投资 ~0.3
亿元用于研究和孵化聚合物、硫化物以及卤化物固态电解质的小试技术；拟投资 ~0.7 亿元分
阶段用于研究、孵化和建设硅碳负极材料的中试产线及产业化生产线；投资 ~0.3 亿元分阶段
用于研究、孵化和建设 NCM 三元或 LiFePO4 正极材料的小试及中试产线；拟投资 ~1.0 亿元分
阶段用于研究、孵化和建设准固态或全固态电池的生产制造技术。公司将根据研究开发成果的
实验级、小试、中试和产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结合市场应用情况，分批次分阶段支
付研发投入。由于研究开发工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研究开发投资所需资金总额可能存在超
过约定的 3 亿元总额的风险，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如研发资金投入超过 3 亿元或研发期限超
过五年，双方应当另行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

公司原主营业务为传统电线电缆业务， 公司首发上市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为公司主营业务
方向，2020 年初募投项目已经建成，电线电缆产能得到极大的提高，根据目前经营情况，新增
产能的消化尚需要一段时间； 公司总部生产基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 设备均为多年前投入使
用，已基本折旧完毕，由于设备使用年代久远，生产效率和经济性都下降较大；根据深圳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 年修订）》，电线电缆行业为
B16 类，属于限制发展类产业项目。 因此公司继续在深圳工业园区投资电线电缆产能可行性较
小。 自 2017 年公司上市以来一直在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公司核心竞争
力，充分利用深圳工业园区基础设施。 2021 年经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推荐，公司基于李新
禄先生及其团队在锂离子电池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开展此项产学研合作。 如合作能够成功实现
产业化，公司初步拟在深圳工业园进行规模化生产。 在合作过程中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根据
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蹭热
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问题 2.公告显示，李新禄及其研究团队目前在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方面已获授权发明
专利 7 项、已申请处于公开阶段发明专利 8 项、拟申请发明专利 5 项，李新禄及其研究团队应
将前述发明专利 15%份额转让给公司。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前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具体内
容、应用领域、行业认可度、是否已经应用于产业化生产，发明专利份额转让是否具有可行性，
如否，请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李新禄及其研究团队在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方面已获的授权发明专利 7 项，
专利权人为重庆大学，发明专利的具体名称分别为：锂离子电池含纳米硅或锡复合负极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授权专利号：ZL� 201010216788.1）、一种单质硅 - 石墨烯纳米带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授权专利号：ZL� 201510192091.8）、二氧化钛（B）- 石墨烯自卷绕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授权专利号：ZL� 201410008803.1）、碳材料负载二氧化锰纳米线阵列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授权专利号：ZL� 201210062945.7）、 一种石墨烯纳米带纸的制备方法 （授权专利号：ZL�
201410008821.X）、 一种石墨烯纳米带缠绕锗纳米颗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授权专利号：ZL�
201510192070.6）、 一种高度分散的氧化石墨烯纳米带液的制备方法 （授权专利号：ZL�
201510192068.9），上述授权专利的应用领域为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等。

已申请且处于公开阶段的发明专利 8 项，发明专利的具体名称分别为：一种双层石墨烯包
覆固态电解质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202110746121.0）、一种高容量高循环效率
的硅基 / 石墨烯纳米带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202010295615.7）、一种层状富锂
锰基 / 石墨烯纳米带正极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20160718771.3）、一种石墨烯纳米
带的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 201610415816.X）、一种石墨烯纳米带的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
201604158518.9）、一种二氧化锡 / 二氧化钛球形颗粒与石墨烯纳米带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专
利申请号：201604155765.0）、一种石墨烯纳米带 / 磷酸铁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
201610368369.7）、一种石墨烯纳米带的制备方法（专利申请号：201510491338.6）。 第一个发明专
利的专利权人为锦添翼公司，后七个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重庆大学。上述发明专利的应用领
域为固态或有机电解液体系的锂离子电池。

拟申请发明专利 5 项，发明专利的具体名称分别为：一种冠状结构的固态电解质及其制备

方法、一种金属锂固态电池及其制备方法、一种硅碳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一种保水
凝胶电解质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一种氧化铝自包覆固态电解质的制备方法（暂用名）。前四个
发明专利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专利申请获得受理，处于等待公开阶段。专利权人为锦添
翼公司，后一个发明专利还在撰写和修改，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 根据合作协议
的约定，前 4 个申请专利若在申请阶段进行实质性修改或修改内容超过 20%的，锦添翼公司应
当在专利申请公开十日内将该专利权 35%份额以 1 元钱价格转让给电缆实业， 加上电缆实业
以合计 1 万元受让 15%的专利权份额，最终形成双方各享有 50%比例的专利权。 后一个发明专
利将以锦添翼公司和电缆实业为专利权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申请， 形成双方各享有
50%比例的专利权。 上述发明专利的应用领域为固态或有机电解液体系的锂离子电池或超级
电容器等。

所有上述发明专利技术成果在此合作协议之前未应用于产业化生产。
李新禄作为第一发明人在固态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固态电解质、碳纳米导

电剂以及固态电芯等方面具有已申请或已授权的发明专利， 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主持完成了
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具备了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基础和研究成果。 双方的合作不存在
“蹭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就行业认可度而言， 李新禄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相关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Electrochimica� Acta 等国际电化学领域权威期刊， 李新禄作为项目负责人先
后主持完成了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石墨烯 / 纳米金属氧化物卷绕式结
构的构筑及其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批准号：51172293；1 项重庆市科技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名称：碳纳米纤维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LiFePO4 表面上的原位生长机理及其电
化学特性，批准号：cstc2009BB4206；1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名称：碳纳米管用作高能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新型导电剂的研究，批注号：20060400420。

在发明专利的转让份额方面， 锦添翼公司将按照《重庆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
（2020 年修订）》（重大校发〔2020〕131� 号）的相关规定对所涉及重庆大学为专利权人的发明专
利实施专利转让或权益让渡后，以合计 1 万元价格转让 15%份额给公司；对于涉及锦添翼公司
为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将以合计 1 万元价格转让 15%份额给公司。 双方将根据合作协议的约
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共享发明专利权的申请。

发明专利份额转让将遵照相关机构的规章程序执行，根据向专利代理机构咨询，部分转让
专利权份额是以原专利权人申请专利权人变更， 提交专利权转让合同， 同时增加新的专利权
人，专利权变为转让双方共有，而共有专利权人各自享有的比例取决于转让双方签署的专利权
转让合同约定的比例，如果转让双方没有在转让合同中约定比例，则默认为各占 50%。 因公司
之前未进行此方面的实际操作， 如果操作时专利权部分份额转让无法实现在登记机关登记为
共有，公司将可能只能以协议方式锁定锦添翼公司在合作前专利权份额，无法从登记机关层面
进行备案，可能存在相关专利权被滥用的风险。

问题 3.� 公告显示，据悉目前国内能够规模化生产固态电解质的产商不多，大部分企业尚
处于研发阶段。李禄新及其研究团队已成功掌握了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宏量制备、硅碳负极材
料的批量化生产、固态电芯的原位集成等研究成果。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前述关于国内固态电
解质生产商情况说明的来源和依据，李禄新及其研究团队前述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行业认可
度、是否已经应用于产业化生产、研究成果归属情况等，并结合国内固态电池行业的发展现状、
市场竞争情况等方面，进一步分析说明你公司跨界投资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

公司回复：关于国内固态电解质生产商情况的信息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2020 年中国固
态电池行业研究报告》、天风证券行业报告《金属非金属新材料—固态电池哪家强》（2020 年 8
月 5 日）以及各类锂电池行业会议等渠道。

李新禄及其研究团队采用高温固相法可生产公斤级氧化物固态电解质， 离子电导率达到
4*10-4� S/cm，所研制的无机 - 聚合物复合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达到 10-4� S/cm；以微米级硅
为原料，采用表面包覆的方法可生产公斤级硅碳负极材料，该材料在 1.0� A� g-1 充放电 500 次
循环后可逆容量为 ~700� mA� h� g-1；以 NCM811 为正极材料，以超薄锂合金为负极材料，与无
机 - 聚合物复合电解质装配成固态电芯，所得 1Ah 固态电芯（能量密度 ~350� Wh/kg）在充放
电 30 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可在 95%以上。

目前，固态电池仍处在研发技术阶段，相关上下游产品及其制造技术仍在迭代更新，市场
应用端尚处于培育发展阶段，鉴于技术保密性的要求，上述研究成果未有第三方检测报告，也
未进行行业认证。 上述研究成果未应用于产业化生产，上述研究成果归属于锦添翼公司，双方
合作开始后归属于双方共有，待合资公司设立后将全部归属于合资公司所有。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研报，目前全球范围内约有 50 多家制造企业、初创公司和高校科研
院所致力于固态电池技术，固态电池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国内已有锂电上游厂商具备了吨
级固态电解质粉体的量产能力， 国内锂电负极材料的头部企业也在布局硅碳负极材料的中试
产线或年产千吨级的产线。 在固态电池层面，国内亦有厂商在投资建设或已投产 GWh 级准固
态电池生产线。 另有国内初创企业不断介入此领域，商业化应用时间尚不明确，盈利时间难以
预计。

公司特此提示风险：公司进行本项合作开发属于跨界投资，尽管目前合作方式采用的是李
新禄团队加盟公司的方式，但也存在现阶段人才缺乏风险；可能由于公司管理层缺乏相应行业
经营管理经验而导致风险；公司合作开发固态电池技术及产业化事项受资金状况、政策变化、
研发能力等因素的影响，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项目的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的成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也可能存在由于技术路径选择错误而失败的风险；为降
低跨界投资风险，公司将在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阶段会建立小试或中试生产线试制产品，及时对
接市场应用端。 但即使技术研究和产业化技术获得成功，鉴于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应用规模、客
户接受程度、同行竞争者等外部不可控因素，预期在规模化商业应用之前不会出现大幅盈利的
情形。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 4.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对手方锦添翼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31 日，李新禄为锦添翼公司持股 100%股东，锦添翼公司今后将作为李新禄团队核心技术人
员的持股平台。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李新禄及其团队核心技术人员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回复：李新禄及其团队核心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任何其他利益安排。

问题 5.� 根据《框架协议》，公司可以与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签署委托开发合同，进行
固态电池相关课题研究，相关费用计入研发投入总额。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公司与锦添翼公司、
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之间具体的合作安排。

公司回复： 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是重庆大学与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合作共建的科研事
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推动重庆大学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落地，锦添翼公司为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
究院的重点孵化企业。 公司将与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签订在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委托
开发合同，旨在通过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充分调动包括且不限于重庆大学的研究资源、人
力资源和产业资源，加强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性研究。公司与锦添
翼公司的合作则着重加强在小试、中试、工程化阶段的技术开发以及后期商业化运营与企业管
理。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